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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 

关于对天顺风能（苏州）股份有限公司 

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2〕第 434 号 
 

天顺风能（苏州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2022 年 12 月 7日，你公司公告称拟以现金收购江苏长风海

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苏长风”）100%股权，交易

作价 30 亿元，你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等作为本次收购

股权的资金来源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就以下问题作出

书面说明： 

1、公告显示，江苏长风主要产品为海上风电单管桩，其控

股子公司南通长风新能源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产品为海上风

电导管架和升压站，主要面向江苏区域以及东亚区域出口。江苏

长风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20.60 亿元、18.67亿元，

净利润分别为 2.19 亿元、3.27 亿元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

净额分别为 0.44亿元、0.31 亿元。本次收购完成后，将提升你

公司海上风电的影响力和竞争力，提升公司在海上风电行业的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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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份额。 

（1）请结合江苏长风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、行业发展趋势以

及江苏长风主要业务模式、盈利模式、主要客户情况及财务状况

等方面，补充说明江苏长风的核心竞争力。 

（2）请具体说明本次交易价格的确定依据、溢价情况及原因，

并结合可比交易情况，说明本次交易定价的公允性。 

2、公告显示，本次交易的付款安排为你公司分别在签署股

权转让协议、签署结算备忘录和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，

分三次向交易对方现金支付交易价款 30亿元。截止 2022 年 9月

30 日，你公司账面货币资金为 10.28 亿元。 

（1）请补充披露支付交易价款的资金来源，是否存在杠杆资

金，并充分提示资金筹措风险。 

（2）请量化分析本次交易对公司资产负债水平、资产收益水

平、日常生产经营状况的具体影响，并进一步提示相关风险。 

3、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年 12 月 14日

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同

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

券法》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

定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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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

2022年 12月 9日 


